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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SN/T

 

4233—2015《进境牛羊指定隔离场建设要求》,与SN/T
 

4233—2015相比主要技

术差异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隔离检疫场的选址条件做出了修订;
———完善了隔离检疫场的相关配套设施;
———增加了“视频监控设备”;
———增加了“隔离检疫场人员体检、防疫和个人防护知识培训的制度”。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中华人民共

和国上海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

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宁海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沈阳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海关。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永年、窦树龙、樊彦莉、李健、谢晓峰、季新成、简中友、刘亚峰、张建刚、张扬、

左天荣、王永刚、刘天强、俞挺、张怀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2004年首次发布为SN/T

 

1491—2004;2015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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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牛羊指定隔离检疫场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进境牛羊指定隔离检疫场选址、设施与配套设施及管理制度的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进境牛羊指定隔离检疫场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业部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第256号公告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选址

4.1 指定隔离检疫场与入境口岸直线距离应不超过200
 

km,且交通便利。入境口岸具有符合生物安

全要求的动物装卸场地和设施。
动物装卸场地应有防止动物逃逸的围栏、围网;应便于清洁、消毒;在异常天气时,应便于采取有效

的措施防止粪便、垫草、垫料等检疫物的扩散。动物装卸设施应便于清洗、烘干、消毒。

4.2 指定隔离检疫场周围10
 

km范围内,3年内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和《一、
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与牛羊相关的一类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发生和流行。

4.3 指定隔离检疫场周围3
 

km范围内无涉及偶蹄动物的下列场所,包括动物养殖小区、实验室、饲养

场和隔离场所、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原毛原皮加工

厂、动物诊疗或繁育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等。若指定隔离检疫场周围2
 

km~3
 

km之间有上

述场所,且与上述场所之间存在有效的天然或人工屏障时,可组织开展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认

选址是否符合动物防疫和生物安全要求。指定隔离检疫场3
 

km范围内可以存在经评估具备离岛隔离

条件的进口屠宰动物专用场所。
指定隔离检疫场周围1

 

km范围内无陆生动物养殖小区、实验室、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原毛原皮加工厂、动物诊疗或繁育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

市场等。指定隔离检疫场1公里范围内可以存在经评估具备离岛隔离条件的进口屠宰动物专用场所。

4.4 指定隔离检疫场与周围的医院、学校、居民区、村庄等场所以及周边主干道有良好的天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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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

4.5 从口岸到隔离检疫场运输途中不得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和《一、二、三类

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与牛羊相关的一类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疫区。

4.6 指定隔离检疫场选址应地势条件良好,排水通畅,周围存在有效的天然或人工屏障与外界隔开。

5 设施要求

5.1 围墙与通道

5.1.1 分区

指定隔离检疫场内应布局合理,分设生活办公区、隔离区。隔离区内应包括隔离饲养区、病畜隔离

区、病死畜和疫畜无害化处理区、粪便污水处理区、草料储藏区、隔离区人员生活区等,各功能区相对独

立,布局合理,标识清晰,指定隔离检疫场与外界和场内各区之间应建有围墙及消毒通道。

5.1.2 围墙

5.1.2.1 外围墙:指定隔离检疫场的四周必须有不低于2
 

m的实心围墙,与外界有效隔离。在山区等

地形复杂地区难以建设实心围墙的,场区周围应建有能够防止啮齿等动物出入的物理围栏等隔离设施。
围栏应垂直安装,与地面紧密接触,高度应不低于2

 

m,并使用直径不小于10
 

cm、间距不大于2
 

m的金

属立柱牢固固定;金属网丝直径应不小于3
 

mm,网孔不大于12
 

mm×12
 

mm。

5.1.2.2 内围墙:指定隔离检疫场内各区之间以不低于1.65
 

m实心围墙分隔。

5.1.3 通道

5.1.3.1 应分别设有人员、动物和车辆进出隔离场的通道,隔离场的出入口须有消毒设施。

5.1.3.2 指定隔离检疫场通道须设动物和车辆进出的消毒池。消毒池的宽度与门同宽,长度不得少于

4
 

m,深度不得少于0.3
 

m。人员的出、入通道要设有洗手消毒设施、消毒池或者消毒垫。

5.1.4 淋浴室、更衣室

人员进出隔离区的通道要设淋浴室、更衣室。备有专用工作服、鞋、帽。淋浴室应能满足人员进出

洗浴的要求。淋浴室和更衣室内应具有供暖设备。更衣室配备紫外线灯或其他消毒设施。

5.1.5 门卫室

指定隔离检疫场人员进出通道须设门卫室。

5.1.6 卫生间

生活办公区和隔离区内应分别设有男、女卫生间。

5.1.7 道路

场区各主要道路均应有效硬化。

5.2 警示标志

指定隔离检疫场进出口、通道、围墙或围栏等处应设有“隔离检疫场所,请勿靠近”等醒目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要设在有效位置,数量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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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隔离区

5.3.1 动物装卸台

须设有牢固、安全的动物装卸台,装卸场地地面应硬化,并能满足动物装卸的需要。须有车辆清理

消毒的场所,并配备必要的消毒设施。动物装卸台与隔离饲养舍之间应该有通道相连,通道内设置消毒

池或消毒垫。

5.3.2 隔离饲养区

5.3.2.1 隔离饲养舍内饲养面积每头牛不少于5
 

m2、每头羊不少于2
 

m2。地面应防滑、防积水,地面

和墙壁易于清洗、消毒。

5.3.2.2 隔离饲养舍要有必要的饲养设施,设有运送草料通道(净道)、运输动物排泄物的通道(脏道),
净道和脏道须分开设置。

5.3.2.3 隔离饲养舍应分圈饲养,设有与隔离动物数量相适应的运动场地,运动场地适当硬化,地面要

有一定的坡度,圈内要设污水排放槽。

5.3.2.4 隔离饲养舍相对独立,每舍之间建有转移通道。

5.3.2.5 隔离饲养舍应安装适量的动物饮水设施,设置畅通的排水设施。

5.3.2.6 隔离饲养舍应配备必要的通风、照明等设备。

5.3.2.7 隔离区应建有适合动物采样的设施,应该设置采血通道,采血通道设置待采血区、采血区、采
毕区及转移通道,采血区要有顶棚、废弃物存放容器、洗手池等,满足检疫工作的需要。

5.3.3 病畜隔离区

5.3.3.1 病畜隔离区区域设置合理,与隔离饲养区有一定距离,位于隔离饲养区的下风向,远离生活

区。病畜隔离区内建有不少于本隔离检疫场最大可隔离动物数量1%病畜隔离室,病畜隔离室须相对

封闭,地面要防滑防渗漏,易于清洗消毒,须设有有效完备的诊疗保定设施设备(如保定架、保定绳、听诊

器、体温计等)。

5.3.3.2 病畜隔离区内应建有兽医诊疗室、药品储藏室。兽医诊疗室内应有必要的尸体解剖设施和消

毒灭菌设施。

5.3.4 病死畜和疫畜无害化处理区

病死畜和疫畜无害化处理区应该靠近病畜隔离区,相对独立,有围墙隔离,有无害化处理设施,出入

口设有消毒设施。无害化处理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掩埋坑方式:牛不少于0.8%×核定动物容量×
1.8

 

m2;羊不少于1.5%×核定动物容量×0.4
 

m2。或化尸窖方式:牛不少于0.8%×核定动物容量×
1.3/0.75

 

m3;羊不少于1.5%×核定动物容量×0.4/0.75
 

m3。或焚烧与化制日处理能力不低于

2
 

000
 

kg。或指定隔离检疫场使用单位与有资质的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场所签订有效协议,并按照有关

规定运输、处理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施应满足《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5.3.5 粪便污水处理区及设施

5.3.5.1 应建有与隔离动物容量相适应的储粪场所,有防渗防雨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粪便无害化处

理方式按照NY/T
 

1168执行。

5.3.5.2 污水处理区域划分合理,位于地势较低处。应建有与动物容量相适应的污水处理设施,污水

的排放应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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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草料储藏区

草料储藏区应有饲草和精料储存设施,容量应和隔离动物的数量相适应。应具有防鼠、防鸟、防虫、
防火设施,便于熏蒸处理。

5.3.7 隔离区人员生活区

隔离区内应建设有与动物隔离工作相适应的隔离区人员生活区,包括宿舍、食堂、洗漱场所、卫生间

等生活设施。隔离区人员生活区相对封闭,并和隔离饲养舍有一定距离。

5.4 生活区

5.4.1 办公室

办公室应有必要的办公设备,能满足日常管理和检疫工作的需要。

5.4.2 食堂

生活区内应建有与场内工作人员数量相适应的食堂。设有独立操作间、储藏室、餐厅等。生活区人

员餐厅须与隔离区人员餐厅有效隔离,避免交叉感染。

5.4.3 宿舍

生活区内应建设有满足海关派驻兽医人员、采血人员住宿的宿舍。宿舍应具有洗漱、供暖、空调、网
络等必备的生活设施。

5.4.4 生活区垃圾处理

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应设立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区域,方便隔离动物放行后统一消毒处理生活

垃圾。

6 隔离场的其他设施

6.1 应配备可清晰记录的视频监控设备,满足隔离检疫期间视频资料保存至少3个月。包括下列区

域:隔离场出入口、围墙四角、动物接卸区域(球机和枪机至少各1个)、淋浴消毒通道入口和出口、隔离

检疫饲养区(每个饲养舍两端各1个枪机、中间球机1个)、病畜隔离舍、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区、饲草饲料

储存区、粪便污水处理区等。

6.2 应有防鼠、防鸟设施,虫媒活动季节或地区,应有有效的防虫设施。

6.3 场内应配备机动消毒器具。

6.4 指定隔离检疫场内应有必要的供水,水质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6.5 配备有供暖、降温设备。

6.6 场内应配备消防设备。

6.7 场内应有有效的供电设施,并配备备用发电设备。

7 管理制度

指定隔离检疫场应建立如下管理制度:
———完善的防疫、消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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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检疫场人员体检、防疫和个人防护知识培训的制度;
———防鼠、防鸟、防虫等生物安全保障制度;
———废弃物、粪便、污水防疫无害化处理制度;
———饲养管理制度;
———人员、交通工具、物品(如消毒剂、饲草、饲料、垫草、垫料、药品、防护用品、生活用品)等进出登

记及管理制度;
———隔离场日常监管制度;
———防火、防盗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应急处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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